附件十二

國立臺東大學

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

系所班：

	  本班            君
 所提之論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

· 碩士學位論文

· 博士學位論文

條件

 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）

          （指導教授）

    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國立臺東大學  


附註：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名後，分別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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